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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标准化委员会健康安全环保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石油集团安全环保技术研究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塔里木油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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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气动工具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动气动工具的安装、使用和维护管理要求以及相关审核、偏离、培训和沟通的管理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电动气动工具的安装、使用和维护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0434 作业场所局部振动卫生标准 
GB 3787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管理、使用、检查和维修安全技术规程 
GB 3883.1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一部分:通用要求 
GB 17957  气动工具一般安全要求 
Q/SY 1240-2009  作业许可管理规范 
Q/SY 1244-2009  临时用电安全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过流关断阀 overcurrent shutdown valve 
管道内介质流速超过设定值时即自行关闭的阀。 

4  职责 

4.1  集团公司安全环保部组织制定、管理和维护本标准。 

4.2  专业分公司负责组织推行、实施本标准。 

4.3  企业根据本标准制定、管理和维护本单位的电动气动工具安全管理程序，企业相关职能部门具体

负责本程序的执行，并提供培训、监督和考核。 

4.4  企业 HSE 部门对电动气动工具安全管理程序的执行提供咨询、支持和审核。 

4.5  企业基层单位按要求执行本单位电动气动工具安全管理程序，并对程序实施提出改进建议。 

4.6  作业员工接受培训，执行电动气动工具安全管理程序，并提出改进建议。 

5  管理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电动气动工具的管理、使用和维修人员应进行有关的安全教育和培训，并经考核合格。 

5.1.2 应购买使用符合安全技术要求、经检验合格的电动气动工具。 

5.1.3 应依据本标准和产品使用说明书制订实施电动气动工具操作规程。 

5.1.4 不得使用不符合原设计指标的附件及配件。 

5.1.5 禁止移除、改造电动气动工具原设计中的任何开关、按钮和安全装置。 

5.1.6 不宜在易燃易爆区使用电动气动工具。特殊情况下使用时，必须采取可靠的安全控制措施，并履

行动火作业许可审批，具体执行 Q/SY1240-2009。 

5.1.7 电动气动工具应在每次使用前进行检查；专业人员按检定周期定期进行检查，并做好检查记录，

粘贴合格或不合格标签。 

5.1.8 所有使用外接电源的交流电动工具应安装漏电保护器等保护装置。外接电源执行 Q/SY1244-2009。 
5.1.9 电动气动工具应由专人管理，并建立检修维护的技术档案。  



Q/SY 1368—2011 

2 

5.2 人员安全要求 
5.2.1 操作人员应正确穿戴个人劳动防护用品｡ 

5.2.2 在作业可能产生火花时，操作者应穿戴阻燃防护服。 

5.2.3 在使用电动气动工具时操作者应佩戴护目镜和听力、面部、呼吸防护用品。 

5.2.4 在作业区域内存在粉尘、噪声时，应采取通风除尘、降噪音或个体防护措施。 

5.2.5 作业时振动强度超过 GB10434 规定的限值时，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如戴防振手套、减少作业

时间或采取轮换作业方式等。 

5.2.6 对使用电动气动工具可能产生飞溅、冲击、触电等危害的区域应进行隔离防护，如设防护板、围

栏或防护屏等。 

5.3 使用安全要求 
5.3.1 应选择使用符合工作要求的相应型号电动气动工具。电动气动工具的选型应符合 GB 3787 和

GB17957 的相关要求。 

5.3.2 禁止使用存在缺陷和经检查不合格的电动气动工具。 

5.3.3 接通电动工具电源前，应进行检查，确保其插头和插座规格相符，开关处于关闭位置。在开启工

具前，应拔掉调位键的钥匙或扳手。 

5.3.4 打开气动工具气源之前,应进行检查，确保已安装过流关断阀、气路软管无切口、裂缝，各部件连

接紧固，开关处于关闭位置。 

5.3.5 操作者应站在安全、适合的位置，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操作｡ 

5.3.6 禁止在电动气动工具放倒或移动时启动电动气动工具｡ 

5.3.7 电动气动工具在未使用或完成作业后应断开电源、气源｡ 

5.3.8 应避免电动气动工具长时间空载运转，防止飞脱伤人｡ 

5.3.9 更换部件时应关闭电源、气源，待转动部件完全停止转动后方可进行。 

5.3.10 关闭电动气动工具时，应在其转动部件完全停止运转之后方可放下｡ 

5.3.11 使用气动工具过程中，不应将软管锐角弯曲、缠绕、打结或将重物置于其上。禁止用软管悬吊工

具。禁止用供气管路中的压缩空气清洁机器和吹尘。 

5.3.12 禁止将电动气动工具或敞开的空气软管指向任何人。 

5.3.13 拆卸气动工具前应首先关闭供气管路阀门，释放管路余压后方可实施。 

5.4 检查与维修 
5.4.1 各种电动气动工具应每季度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工作现场湿度高、温差大、使用频次较高的工具

应缩短检查周期。 

5.4.2 电动工具在使用前应由操作者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外壳、手柄无裂缝和破损； 

——保护线连接正确、牢固可靠； 

——电源线完好无损； 

——电源插头完整无损； 

——电源开关正常、灵活，无缺损、破裂； 

——机械防护装置完好； 

——工具可动部件接合妥当，可转动部件转动灵活、轻快、无阻滞现象； 

——电气保护装置完好。 

5.4.3 气动工具在使用前应由操作者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气源软管与接头连接可靠，无松动漏气，进气阀门密封良好，开关灵活，整个气路密封无漏气； 

  ——供气管路完好，无磨损老化、腐蚀、局部漏气、鼓起等现象； 

  ——防护装置完好有效，无磨损、裂纹、弯曲等现象； 

  ——工作部件完好，无裂纹、缺损； 

——回转式工具应保证工具转动时处于平衡状态，冲击式工具应保证其防松脱紧固装置始终完好。 

5.4.4 工具的定期检查与维修应由经培训的专业人员负责。检查与维修应按生产厂商推荐的程序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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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5.4.5 修理后的电动工具应进行测量和试验。测量和试验应符合 GB 3787 和 GB 3883.1 相关条款要求。 

5.4.6 修理后的气动工具应进行试运转，试运转应在有防护设施的区域进行。试运转应符合 GB17957 相

关条款要求。 

5.4.7 应按照生产厂商的建议和程序选择润滑剂润滑。 

5.4.8 工具应存放在干燥、无有害气体和腐蚀性化学品的场所。 

6  审核、偏离、培训和沟通 

6.1  审核 
集团公司和企业都应把电动气动工具安全管理作为审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必要时可针对电动气动工

具安全管理组织专项审核。 

6.2  偏离 
企业依据本标准制定本单位电动气动工具安全管理程序时发生的偏离，应报专业分公司批准；企业

电动气动工具安全管理程序执行时发生的偏离，应报企业主管领导批准。偏离应书面记录，其内容应包

括支持偏离理由的相关事实。每一次授权偏离的时间不能超过一年。 

6.3  培训和沟通 
本标准应在集团公司范围内进行沟通。企业所有相关的管理、技术和操作人员都应接受培训。 

 

 
 




